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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核查意见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小熊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熊电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及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

对小熊电器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事项进行了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及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278 号）核准，小熊电器首次公开发行 3,000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发行价格 34.25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027,500,000.00 元，扣

减不含税发行费用 90,688,066.04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936,811,933.96 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由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9 年 8 月 20

日出具的“XYZH/2019GZA10668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公司已对募集资金

进行了专户存储。 

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包括“小熊电器创意小家电生产建设（大良五沙）项目”、

“小熊电器智能小家电制造基地项目”、“小熊电器创意小家电生产建设（均安）

项目”、“小熊电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小熊电器信息化建设项目”，具体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

金额 

1 
小熊电器创意小家电生产建

设（大良五沙）项目 
小熊营销 52,729.18 40,484.87 

2 
小熊电器智能小家电制造基

地项目 
小熊智能 31,313.02 31,3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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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熊电器创意小家电生产建

设（均安）项目 
小熊电器 15,877.96 15,877.96 

4 小熊电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小熊智能 3,679.92 3,679.92 

5 小熊电器信息化建设项目 小熊电器 4,325.42 2,325.42 

合计 107,925.50 93,681.19 

二、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情况 

为保障公司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进度情况，公司拟分期投入募集资金，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0,000.00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0,000.00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小熊营销进行

增资，全部计入注册资本。本次增资完成后，小熊营销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由

8,000.00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18,00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仍持有其 100%股权。

上述募集资金将全部应用于小熊营销为实施主体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2、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0,000.00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小熊智能进行

增资，全部计入注册资本。本次增资完成后，小熊智能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由

20,000.00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30,00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仍持有其 100%股权。

上述募集资金将全部应用于小熊智能为实施主体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本次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1、佛山市小熊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 08月 14 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富裕村委会富安集约工业区 5-2-1号地之

七 

法定代表人：李一峰 

注册资本：人民币捌仟万元 

主要经营业务：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

理；文化传播；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调研；制造、销售：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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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配件，妇婴童用品、日用品；信息技术服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物业租

赁；物业管理；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联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 10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末（经审计） 2020 年 3 月末（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70,261,626.85 703,445,452.86 

负债总额 393,032,340.58 507,372,885.62 

净资产 177,229,286.27 196,072,567.24 

项目 2019 年度（经审计） 2020 年 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46,727,675.97 253,596,688.73 

净利润 57,049,517.38 18,843,280.97 

2、佛山市小熊智能电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 10月 23 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富裕村委会富安集约工业区 5-2-1号地之

九 

法定代表人：赖明智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元 

主要经营业务：制造：智能电器、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及其配件；国内商业、

物资供销业；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联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 10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末（经审计） 2020 年 3 月末（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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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278,146,951.72 278,726,825.34 

负债总额 80,801,964.49 81,018,956.20 

净资产 197,344,987.23 197,707,869.14 

项目 2019 年度（经审计） 2020 年 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99,388.23 294,203.98 

净利润 -1,365,819.77 326,417.29 

四、本次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增资是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建设和业务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保障

公司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本次增资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

目建设内容，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况。 

投资项目实施前，尽管公司已经就相关业务后续经营状况进行了审慎测算并

判断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由于宏观经济运行及行业市场环境具有不确定性，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计划的完成时间和实施效果等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五、增资后的募集资金管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等的规定，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小熊营销、小熊智能已分别与保荐

机构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募集资金专户的开户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

方监管协议》，协议对公司、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

约定。本次增资后，增资款项将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公司及公司全资子

公司小熊营销、小熊智能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使用募

集资金。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六、履行的审批程序 

2020 年 7月 7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本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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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进行增资，符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运营需要，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稳步推

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程。上述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没有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

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事项已经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

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本次增资事宜不存在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的情形，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且伤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

目实施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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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杨  娜  姚根发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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